
 101年第4季（10月至12月）稽核監督各機關採購所見

錯誤行為態樣彙整表

項次 錯誤行為態樣
採購缺失

個案件數

1

公所人員自辦設計及監造，未依政府採購法(下稱本法)第70條第1

項及第2項規定以及本法施行細則第92條第1項規定辦理，致發生重

疊工區價款未減帳、低價高報及重複報填工程款等情事，溢價價款

百萬餘元，公所相關人員顯有違失責任。

2

2
承包商施工人員同一時間於不同工區重複簽到，將簽名單送公所請

款，核有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所稱偽造履約文件之情事。 2

3

決標標比為33 %，明顯偏低不合理，招標機關2度審核廠商說明均

認為有降低品質、不能誠信履約之虞，卻未依「政府採購法第58條

處理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行程序」項次五規定不予

決標，嗣於第3次審核時復稱經查證廠商具履約能力，勉予同意決

標，評估結果前後不一，未覈實審核廠商履約能力，致後續確有低

價搶標、履約品質低落等情事。

1

4
招標機關未確實監督廠商按契約圖說施工，且溢計需鑿除及運棄舊

有混凝土之數量，辦理過程涉有疏失。 1

5

採購標的係為興建供公眾使用之房屋建築，應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

建築師辦理設計及監造，招標機關未妥適規劃辦理時程，其細部設

計監造案率以限制性招標，與另一採購案(該建築物預訂座落之園

區整體規劃案)之得標廠商議價，委託其辦理細部設計，然該廠商

並無聘任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，另與合作多年之其他建築師事務

所簽訂契約委託辦理設計，違反建築法等規定。

1

6
採公開招標(異質性最低標得標)之採購案，招標機關未於開標前核

定底價，而於公布廠商報價後始補核定底價，核與本法第46條規定

不符。
1

7

有一環境監測系統之採購案原訂於某日完成規劃設計，然其技術規

格複雜，招標機關未審慎衡酌採購需求，辦理招標文件之公開閱覽

或徵求廠商提供參考資料，以減少招標爭議，致公開招標後陸續遭

廠商提出異議，遂停止招標多次修正細部設計及招標文件，致影響

計畫時程而延遲委託設計，復未於基本設計階段辦理民意協調溝通

，遲至設計單位提送細部設計成果後始辦理環境監測系統說明會，

嗣因民眾對於噪音監測站設置位置存疑而修正細部設計，致實際完

成規劃設計之計畫期程延宕，相關人員核有疏失。

1

8
機關承辦人員更迭頻繁，未確實辦理檔案移交工作，致現任經辦人

員難以暸解相關業務，並明確說明計畫執行情形，相關人員顯有疏

失。
1

審計部

查核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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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1年第4季（10月至12月）稽核監督各機關採購所見

錯誤行為態樣彙整表

項次 錯誤行為態樣
採購缺失

個案件數

9
招標文件中之資料錯誤，例如：數量或數據有誤；前後矛盾；引用

過時或失效之資料。 26

10 公告內容與招標文件之內容不一致，例如：截止投標期限不一致。 5

11

未依本法第六十一條及第六十二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，或傳輸之

資料錯誤或不完整，例如：以單價決標時未傳輸預估總價；未登載

廠商是否為中小企業；採限制性招標於決標後未依採購法第六十一

條及第六十二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；未登載採限制性招標所依據

之法條；得標廠商為外國廠商卻登載係我國之中小企業；未公告底

價或未敘明不公開底價之理由；未依規定公告決標金額；未登載決

標原則。

5

12
同一評選項目，不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之差異時，召集人未提

交委員會議決或依委員會決議辦理複評，逕採去頭（不計最高分）

或去尾（不計最低分）之計分方式辦理。
5

13
漏記法規規定，例如：漏記本法第六十三條第二項、第七十條第一

項、本法施行細則第三十八條等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之規定。 4

14
不當增列法規所無之規定，例如：規定標封封口蓋騎縫章，否則為

無效標；規定投標文件逐頁蓋章，否則為無效標。 4

15
招標文件中之履約條款違反公平合理原則，例如：履約期限過短；

逾期違約金過高。 4

16 未使用工程會之範本，致錯漏頻生。 4

17
委員會名單除經該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公告者外，未於

開始評選前保密；委員會名單於評選出最有利標或廢標後，未予解

密。
4

18 訂定特定資格未依該標準評估廠商家數及檢討有無限制競爭。 3

19
公告內容未完全符合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行辦法之規定，例如：

漏填、錯填、未詳實填寫(以「詳招標文件」一語帶過)。 3

20
開標前之應辦程序未辦妥，例如：漏通知上級機關監辦；底價尚未

訂定；無人主持。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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